
32 总
结

(对
父

母
说

的
):

不
是

要
你

立
刻

转
变

为
一

个
狂

热
的

宗
教

人
士

，
也

不
是

说
你

一
生

不
好

。
只

是
希

望
你

知
道

:上
帝

差
派
祂

的
儿

子
来

拯
救

像
我

们
这

样
的

罪
人

，
以

此
彰

显
祂

的
爱

，
也

为
你

预
备

了
一

条
真

正
的

拯
救

之
路

—
—

就
是

信
耶

稣
为

你
的

救
主

!
人

为
什

么
须

要
基

督
的

拯
救

？

作
者

: 鍾
鸿

钧



2 致
读

者

亲
爱

的
弟

兄
姐

妹
:

这
份

小
册

子
不

是
一

篇
讲

道
。

它
的

目
的

，
是

盼
望

为
你

提
供

一
个

实
用

而
可

靠
的

工
具

，
帮

助
你

在
向

家
人

—
—

特
别

是
父

母
亲

—
—

作
见

证
时

，
能

更
有

条
理

地
向

他
们

传
讲

我
们

主
耶

稣
基

督
的

福
音

真
理

，
並

清
楚

地
陈

明
福

音
的

基
本

要
义

。

我
也

必
须

说
明

，
这

小
册

子
所

包
含

的
真

理
，

乃
是

基
督

拯
救

罪
人

的
核

心
信

仰
。

按
照

圣
经

的
教

导
，
並

在
个

人
有

限
的

理
解

之
下

，
我

也
竭

力
以

审
慎

与
负

责
的

态
度

，
力

求
准

确
而

平
衡

地
陈

述
这

些
信

仰
真

理
；

然
而

，
这
並

不
意

味
着

，
若

有
人

未
能

完
全

理
解

这
小

册
子

中
所

列
的

一
切

要
义

，
那

人
就

不
能

得
救

。
人

得
救

乃
是

出
於

上
帝

的
怜

悯
与

恩
典

；
唯

有
上

帝
藉

着
圣

灵
的

工
作

，
才

能
使

罪
人

悔
改

信
主

。
上

帝
也

能
在
祂

所
赐

“
足

够
明

白
福

音
”

的
认

识
之

下
，

成
就

人
真

实
的

归
信

，
而

不
在
於

人
是

否
完

全
掌

握
所

有
福

音
的

要
义

。

然
而

，
我

仍
盼

望
这

小
册

子
能

成
为

信
徒

手
边

一
个

方
便

而
可

靠
的

辅
助

工
具

，
使

你
能

按
着

合
宜

的
次

序
与

份
量

，
与

家
人

一
同

查
考

、
对

谈
並

思
想

福
音

的
内

容
。

愿
主

使
用

这
工

具
，

在
上

帝
的

选
民

身
上

彰
显
祂

拯
救

的
旨

意
，
並

按
着

祂
自

己
的

时
间

与
方

式
，

使
人

归
向

基
督

，
得

着
新

生
命

。

愿
主

施
恩

怜
悯

，
坚

固
你

为
主

作
见

证
的

心
志

，
也

赐
你

温

31

问
8:我

的
罪

这
么

多
，

耶
稣

真
的

愿
意

救
我

吗
？

答
:是

的
。

耶
稣

不
是

来
找

好
人

，
而

是
来

找
罪

人
。
只

要
来

到
祂

面
前

，
沒

有
一

个
会

被
拒

绝
。

“
到

我
这

里
来

的
，

我
总

不
丢
棄

他
。

”
（

约
翰

福
音

 6:37）

问
9:那

我
该

怎
么

回
应

？
要

做
什

么
？

答
:圣

经
呼

召
的

不
是

“
先

变
好

”
，

而
是

:悔
改

和
信

靠
耶

稣
。

问
10:什

么
是

悔
改

？

答
:悔

改
不

是
只

是
后

悔
，

而
是

承
认

自
己

有
罪

，
不

再
为

罪
找

理
由

，
转

向
上

帝
，

愿
意

走
新

的
方

向
。

这
不

是
靠

自
己

做
到

的
，

而
是

上
帝

所
赐

的
恩

典
。

问
11:什

么
是

信
耶

稣
？

答
:信

不
是

宗
教

感
觉

，
也

不
只

是
认

同
道

理
，

而
是

把
自

己
交

托
给

耶
稣

，
单

单
倚

靠
祂

的
救

恩
，

而
不

倚
靠

自
己

。

“
人

称
义

是
因

着
信

，
不

在
乎

遵
行

律
法

。
”

（
罗

马
书

 3:28）

问
12:一

定
要

现
在

回
应

吗
？

以
后

再
说

不
行

吗
？

答
:福

音
不

是
要

压
迫

人
，

但
也

不
是

可
以

无
限

拖
延

的
事

。
上

帝
今

天
向

人
施

恩
，

呼
召

人
回

转
。

“
当

信
主

耶
稣

，
你

和
你

一
家

都
必

得
救

。
”

（
使

徒
行

传
 

16:31）



30 答
:人

的
良

心
不

是
绝

对
标

准
，

会
被

环
境

、
文

化
和

自
我

合
理

化
影

响
。

感
觉

平
安

，
不

一
定

代
表

在
上

帝
面

前
是

义
的

。
真

正
的

标
准

不
是

我
们

怎
么

看
自

己
，

而
是

上
帝

怎
么

看
我

们
。

“
人

一
切

所
行

的
，

在
自

己
眼

中
看

为
清

洁
；

惟
有

耶
和

华
衡

量
人

心
。

”
（

箴
言

 16:2）

问
5:那

上
帝

为
什

么
不

直
接

赦
免

人
，

还
要

耶
稣

受
苦

？

答
:因

为
罪

是
真

实
的

，
刑

罚
不

能
被

随
便

取
消

。
如

果
上

帝
不

审
判

罪
，
祂

就
不

是
公

义
的

；
如

果
上

帝
只

审
判

罪
，

人
就
沒

有
盼

望
。

耶
稣

的
十

字
架

，
是

上
帝

用
自

己
承

担
刑

罚
，

来
拯

救
罪

人
。

问
6:耶

稣
到

底
是

谁
？

为
什

么
只

有
祂

能
救

人
？

答
:因

为
耶

稣
同

时
是

:真
人

—
—

能
代

表
我

们
、

代
替

我
们

；
真

上
帝

—
—

能
承

担
无

限
的

审
判

，
赐

下
永

生
。
祂

不
是

众
多

宗
教

老
师

之
一

，
而

是
上

帝
亲

自
派

遣
来

拯
救

人
类

的
救

世
主

。

“
道

成
了

肉
身

，
住

在
我

们
中

间
。

”
（

约
翰

福
音

1:14）

问
7:耶

稣
到

底
为

人
类

做
了

什
么

？

答
:简

单
说

三
件

事
:(1) 祂

完
全

顺
服

上
帝

的
律

法
，

为
人

预
备

了
义

；
(2) 祂

代
替

罪
人

受
死

，
担

当
刑

罚
；

(3) 祂
从

死
里

复
活

，
证

明
救

恩
已

完
成

。

3

柔
、

忍
耐

与
清

楚
的

言
语

，
使

你
能

忠
心

传
扬

福
音

。

主
内

蒙
恩

，

鍾
鸿

钧
 敬

上

“
他

(圣
灵

)既
来

了
，

就
要

叫
世

人
为

罪
、

为
义

、
为

审
判

，
自

己
责

备
自

己
。

”
（

约
翰

福
音

 16:8）

“
信

道
是

从
听

道
来

的
，

听
道

是
从

基
督

的
话

来
的

。
”

 
(罗

马
书

 10:17)

“
这

有
效

的
呼

召
，

唯
独

出
於

上
帝

白
白

且
特

别
的

恩
典

，
既

非
基
於

在
人

里
面

所
预

见
的

任
何

事
物

，
也

非
出
於

任
何

受
造

者
的

能
力

或
作

为
与
祂

的
特

别
恩

典
同

工
 

（
7

）
（

提
后

1
:9

；
弗

2
:8

）
；

人
在

其
中

全
然

是
被

动
的

，
因

他
死

在
罪

恶
和

过
犯

之
中

，
直

到
被

圣
灵

使
之

活
过

来
並

更
新

之
后

（
8

）
（

林
前

2
:1

4
；

弗
2

:5
；

约
  

5
:2

5
）

，
他

才
被

赋
予

能
力

回
应

这
呼

召
，
並

接
纳

、
领

受
其

中
所

提
供
並

施
行

的
恩

典
，

而
这

能
力

，
並

不
少
於

那
使

基
督

从
死

里
复

活
的

大
能

（
9

）
（

弗
  

1:19-20）
。

”
(摘

自
1689浸

信
会

公
认

信
仰

宣
言

:§10.2 
有

效
呼

召
的

根
源

与
果

效
)  



4 欢
迎

个
别

读
者

、
教

会
及

教
育

机
构
於

非
营

利
目

的
下

使
用

本
小

册
子

，
包

括
阅

读
、

教
学

、
研

究
与

牧
养

之
用

途
，
並

於
不

涉
及

任
何

营
利

行
为

之
前

提
下

公
开

传
播

与
复

制
；

未
经

作
者

事
前

书
面

授
权

，
不

得
以

任
何

形
式

作
营

利
性

使
用

，
包

括
但

不
限
於

商
业

出
版

、
发

行
、

销
售

、
收

费
课

程
、

平
台

付
费

下
载

，
或

任
何

直
接

或
间

接
产

生
收

益
之

行
为

。
凡

使
用

本
小

册
子

，
均

应
完

整
保

留
本

版
权

声
明

、
出

版
资

讯
及

作
者

署
名

，
不

得
删

改
或

移
除

。

书
名

:人
为

什
么

须
要

基
督

的
拯

救
？

作
者

: 鍾
鸿

钧

使
用

机
构

:香
港

改
革

宗
三

一
浸

信
教

会

编
制

用
途

:内
部

教
学

与
培

训

出
版

日
期

:2026 年
 1 月

 31 日
 (第

一
版

)

29

向
父

母
传

福
音

精
简

版
｜

手
册

(适
合

在
家

庭
对

话
、

饭
桌

谈
话

、
或

一
对

一
交

流
使

用
)

问
1:我

不
是

坏
人

，
为

什
么

还
须

要
信

耶
稣

？

答
:圣

经
说

人
须

要
拯

救
，

不
是

因
为

“
够

不
够

坏
”

，
而

是
因

为
沒

有
一

个
人

能
完

全
符

合
上

帝
的

圣
洁

标
准

。
在

人
的

标
准

里
，

我
们

可
以

算
是

好
人

；
但

在
上

帝
完

全
公

义
的

标
准

前
，

我
们

都
有

亏
欠

。

“
因

为
世

人
都

犯
了

罪
，

亏
缺

了
上

帝
的

荣
耀

。
”

（
罗

马
书

 3:23）

问
2:上

帝
不

是
慈

爱
的

吗
？

为
什

么
还

要
审

判
人

？

答
:正

因
为

上
帝

是
慈

爱
的

，
祂

同
时

也
是

公
义

的
。

如
果

上
帝

对
罪

恶
视

而
不

见
，

那
不

是
慈

爱
，

而
是

不
公

义
。

爱
不

能
否

定
公

义
，

公
义

也
不

能
取

消
爱

—
—

这
正

是
我

们
须

要
耶

稣
的

原
因

。

问
3:我

一
生

做
了

很
多

好
事

，
这

样
还

不
够

吗
？

答
:好

行
为

是
宝

贵
的

，
但

不
能

抵
销

罪
责

。
就

像
在

法
庭

上
，

法
官

不
能

因
为

一
个

人
平

时
行

善
，

就
忽

略
他

犯
过

的
罪

。
上

帝
的

审
判

也
是

如
此

。

“
沒

有
一

个
因

行
律

法
能

在
上

帝
面

前
称

义
。

”
（

罗
马

书
 

3:20）

问
4:我

问
心

无
愧

，
良

心
也
沒

有
责

备
我

，
这

样
不

就
好

了
吗

？



28 问
题

 22:什
么

是
得

救
的

信
心

？

答
案

:信
心

是
全

人
倚

靠
基

督
，

领
受
祂

已
完

成
的

救
恩

，
並

顺
服
祂

的
主

权
。

 

问
题

 23:悔
改

与
信

心
的

关
係

是
什

么
？

答
案

:两
者

同
时

发
生

、
不

可
分

离
，

都
是

圣
灵

在
人

心
中

的
恩

典
工

作
。

(可
 1:15；

徒
 20:21)

 最
终

反
思

问
题

:

1.	我
是

否
仍

在
倚

靠
比

较
、

功
劳

或
感

觉
？

2.	我
是

否
真

正
明

白
自

己
无

法
靠

自
己

站
立

在
上

帝
面

前
？

3.	我
是

否
已

单
单

倚
靠

基
督

的
义

与
代

赎
？

4.	今
天

，
我

是
否

愿
意

立
刻

回
应

福
音

的
呼

召
？

“
除

他
以

外
，

别
无

拯
救

。
”

（
徒

 4:12）

5

人
为

什
么

须
要

基
督

的
拯

救
？

原
因

: 因
为

人
人

都
是

罪
人

。

问
题

: 我
们

真
的

都
是

罪
人

吗
？

分
析

: 我
们

如
何

定
义

“
好

人
”

或
“

义
人

”
？

答
案

:根
据

圣
经

，
上

帝
要

求
人

必
须

达
到

终
生

，
都

完
全

按
上

帝
律

法
标

准
过

着
圣

洁
的

生
活

，
包

括
内

心
圣

洁
，

行
为

圣
洁

；
完

全
沒

有
任

何
罪

恶
的

思
想

、
言

语
和

行
为

。

原
则

:义
的

标
准

不
是

按
人

类
社

会
标

准
，

而
是

按
照

圣
经

中
的

标
准

来
决

定
。

举
个

例
子

:“
手

术
室

无
菌

标
准

”
和

“
家

庭
清

洁
标

准
”

比
较解

释
例

子
:

凡
是

进
入

人
体

组
织

、
血

液
、

器
官

的
手

术
，

都
必

须
维

持
无

菌
环

境
。

手
术

室
的

标
准

不
是

“
看

起
来
乾
淨

”
，

而
是

“
完

全
达

到
无

菌
”

标
准

。
即

使
肉

眼
看

不
见

的
一

点
细

菌
，

也
会

使
整

个
环

境
不

合
格

，
因

为
病

人
的

生
命

承
受

不
起

任
何

污
染

。

家
庭

清
洁

的
标

准
却

是
相

对
的

，
只

要
比

昨
天
乾
淨

、
比

别
人

整
齐

，
就

被
视

为
可

以
接

受
。

这
个

对
比

帮
助

我
们

明
白

一
个

属
灵

真
理

:

人
的

道
德

标
准

是
相

对
的

、
互

相
比

较
的

；



6

上
帝

的
圣

洁
标

准
是

绝
对

完
全

的
。

在
人

与
人

之
间

，
我

们
可

以
说

:“
我

比
某

些
人

好
。

”
但

在
圣

洁
的

上
帝

面
前

，
问

题
不

是
“

比
别

人
乾
淨

多
 

少
”

，
而

是
:“

是
否

完
全

洁
淨

。
”
只

要
有

一
点

罪
，

就
已

经
不

合
格

，
不

能
站

立
在

神
圣

的
上

帝
的

面
前

。

上
帝

在
圣

经
说

:

“
我

们
都

像
不

洁
淨

的
人

；
所

有
的

义
都

像
污

秽
的

衣
服

；
我

们
都

像
叶

子
渐

渐
枯
乾

，
我

们
的

罪
孽

好
像

风
把

我
们

吹
去

。
”

（
以

赛
亚

书
 64:6）

“
因

为
凡

遵
守

全
律

法
的

，
只

在
一

条
上

跌
倒

，
他

就
是

犯
了

众
条

。
”

（
雅

各
书

 2:10）

这
不

是
要

人
更

加
努

力
“

打
扫

自
己

”
的

道
德

生
活

，
而

是
要

指
出

:人
无

法
靠

自
己

的
努

力
达

到
上

帝
的

圣
洁

标
准

，
因

此
必

须
倚

靠
基

督
的

洁
淨

与
义

。

正
如

手
术

室
须

要
外

来
的

专
业

消
毒

与
无

菌
控

制
，

人
也

须
要

从
外

而
来

的
拯

救
与

洁
淨

，
而

不
是

自
我

修
补

。

总
结

:

在
人

眼
中

，
我

们
也

许
算

干
净

；
但

在
上

帝
的

圣
洁

标
准

前
，

我
们
沒

有
一

个
是

洁
淨

的
。

唯
有

耶
稣

基
督

能
使

罪
人

得
洁
淨

，
得

以
站

立
在

上
帝

面
前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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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
题

 17:复
活

为
何

如
此

重
要

？

答
案

:复
活

是
父

上
帝

对
基

督
救

赎
工

作
的

公
开

认
证

，
证

明
救

恩
已

完
全

成
就

。
 第

四
点

:基
督

拯
救

的
能

力
与

意
愿

问
题

 18:耶
稣

真
的

能
拯

救
任

何
罪

人
吗

？

答
案

:是
的

。
因

为
祂

已
完

成
救

恩
、

胜
过

死
亡

、
如

今
仍

活
着

为
属
祂

的
人

代
求

。
(来

 7:25)

问
题

 19:耶
稣

是
否

愿
意

拯
救

罪
人

？

答
案

: 祂
甘

心
、

主
动

、
乐

意
拯

救
凡

来
到
祂

面
前

的
人

。
(约

 
6:37)

第
四

部
分

:罪
人

当
如

何
回

应
？

问
题

 20:福
音

呼
召

人
做

什
么

？

答
案

:不
是

自
我

改
善

或
宗

教
表

现
，

而
是

悔
改

与
信

靠
基

督
。

问
题

 21:什
么

是
得

救
的

悔
改

？

答
案

:悔
改

是
转

离
罪

、
归

向
上

帝
，

包
含

承
认

罪
；

厌
恶
並

离
棄

罪
；

转
向

顺
服

的
道

路
；

悔
改

本
身

不
是

功
德

，
而

是
恩

典
。

 



26 第
二

点
:基

督
的

中
保

职
份

（
三

重
职

份
）

问
题

 11:基
督

为
何

同
时

是
先

知
、

祭
司

、
君

王
？

答
案

:因
为

人
的

堕
落

带
来

三
重

困
境

:无
知

（
须

要
先

知
）

；
罪

责
（

须
要

祭
司

）
；

辖
制

（
须

要
君

王
）

问
题

 12:基
督

作
为

先
知

，
解

决
了

什
么

问
题

？

答
案

:解
决

人
的

属
灵

无
知

，
使

人
认

识
上

帝
与

救
恩

真
理

。

问
题

 13:基
督

作
为

祭
司

，
解

决
了

什
么

问
题

？

答
案

: 藉
着

一
次

献
上

自
己

，
除

去
罪

责
，

使
罪

人
得

称
为

义
。

问
题

 14:基
督

作
为

君
王

，
解

决
了

什
么

问
题

？

答
案

:胜
过

罪
与

黑
暗

权
势

，
更

新
人

心
，

保
守

信
徒

直
到

终
局

。

第
三

点
:基

督
中

保
工

作
的

内
容

问
题

 15:为
什

么
救

恩
不
只

是
赦

罪
？

答
案

:因
为

人
不
只

须
要

罪
被

除
去

，
也

须
要

义
被

赐
下

。
基

督
一

生
完

全
顺

服
律

法
，

为
我

们
成

就
义

。
(罗

 5:19)

问
题

 16:十
字

架
的

核
心

意
义

是
什

么
？

答
案

:不
是

单
纯

的
爱

的
表

现
，

而
是

法
律

性
的

代
替

性
审

判
，

满
足

上
帝

的
公

义
。

7

1.常
见

的
藉

口
:我
沒

有
其

他
人

那
么

坏
，

上
帝

不
应

该
审

判
我

。

我
比

多
数

人
好

；
但

上
帝

不
是

按
相

对
比

较
审

判
。

我
沒

做
大

坏
事

；
但

人
内

心
的

罪
也

该
受

审
判

。

我
行

善
多
於

恶
；

但
律

法
要

求
完

全
。

举
个

例
子

:跨
越

长
江

三
峡

谷

解
释

例
子

:

想
像

有
两

个
人

站
在

长
江

三
峡

的
一

处
悬

崖
边

，
中

间
是

一
个

几
百

米
宽

、
深

不
见

底
的

峡
谷

，
他

们
试

图
跳

过
三

峡
谷

。

第
一

个
人

用
尽

全
力

猛
冲

，
全

力
一

跳
，

跳
了

三
米

。

第
二

个
人

身
体

素
质

更
好

，
用

力
更

猛
，

跳
了

五
米

。

请
问

:哪
一

个
人

成
功

跨
过

了
峡

谷
？

答
案

很
清

楚
:两

个
人

都
失

败
了

，
都

会
坠

入
深

渊
。

在
几

百
米

的
距

离
面

前
，

跳
过

三
米

和
五

米
的

差
别

根
本
沒

有
意

义
。

人
与

人
之

间
的

道
德

差
異

也
是

如
此

。
有

些
人

比
别

人
自

律
、

有
爱

心
、

有
责

任
感

；
有

些
人

比
别

人
混

乱
、

自
私

、
放

纵
。

但
在

上
帝

的
眼

中
，

都
是

一
样

的
不

圣
洁

。

所
以

，
这

个
藉

口
站

不
住

。

结
论

:

当
我

们
面

对
的

是
上

帝
完

全
圣

洁
的

标
准

时
，

这
些

相
对

的



8 差
别

毫
无

拯
救

的
价

值
。
沒

有
人

能
靠

自
己

的
表

现
，

跨
越

人
与

上
帝

之
间

的
鸿

沟
。

上
帝

在
圣

经
说

:

“
因

为
世

人
都

犯
了

罪
，

亏
缺

了
上

帝
的

荣
耀

。
”

 
（

罗
马

书
 3:23）

唯
一

能
把

人
带

过
去

的
，

不
是

更
努

力
地

跳
，

而
是

上
帝

已
预

备
了

一
座

救
恩

的
桥

梁
—

—
那

就
是

耶
稣

基
督

。

 2.常
见

的
藉

口
:

我
做

了
很

多
好

事
，

对
家

庭
、

社
会

有
贡

献
，

上
帝

不
应

该
审

判
我

。

举
个

例
子

:功
劳

不
能

抵
销

罪
行

解
释

例
子

:

想
像

一
个

人
站

在
法

庭
上

，
被

判
定

确
实

犯
了

重
罪

。

当
法

官
宣

判
之

前
，

这
个

人
拿

出
一

本
厚

厚
的

书
—

—
书

中
记
錄

了
他

一
生

所
有

的
善

行
及

功
劳

，
说

:“
法

官
，

我
一

生
非

常
努

力
地

工
作

，
养

家
、

照
顾

父
母

、
帮

助
邻

居
、

做
过

很
多

公
益

的
事

，
对

社
会

有
很

多
贡

献
。

请
问

:这
些

好
行

为
能

不
能

使
法

官
撤

销
他

的
罪

名
？

当
然

不
能

。

因
为

法
庭

判
断

的
是

:你
有
沒

有
犯

罪
，

而
不

是
你

做
过

多
少

好
事

。
若

法
官

因
为

功
劳

而
忽

略
罪

行
，

那
不

是
仁

慈
，

而

25

问
题

 8:为
什

么
“

我
良

心
平

安
”

仍
然

不
够

？

答
案

:因
为

人
的

良
心

已
被

罪
扭

曲
，

不
是

最
终

标
准

。
真

正
衡

量
人

内
心

的
，

是
上

帝
，

而
不

是
人

的
感

觉
。

“
我

虽
不

觉
得

自
己

有
错

，
却

也
不

能
因

此
得

以
称

义
；

但
判

断
我

的
乃

是
主

。
”

（
林

前
 4:4）

 小
结

问
题

:

与
人

比
较

、
倚

靠
功

劳
、

依
赖

感
觉

，
为

什
么

都
不

能
救

人
？

答
案

:因
为

它
们

都
沒

有
解

决
“

罪
责

”
这

个
根

本
问

题
。

 第
三

部
分

:为
何

耶
稣

是
罪

人
最

合
适

的
救

主
？

第
一

点
:基

督
的

位
格

问
题

 9:为
什

么
救

主
必

须
是

真
人

？

答
案

:因
为

罪
是

人
犯

的
，

律
法

的
义

也
必

须
在

人
性

中
被

成
全

。
基

督
必

须
代

表
人

、
代

替
人

、
为

人
顺

服
並

受
刑

罚
。

 
(来

 2:14-17)

问
题

 10:为
什

么
救

主
必

须
是

真
上

帝
？

答
案

:因
为

得
罪

的
是

无
限

圣
洁

的
上

帝
，

刑
罚

具
有

无
限

严
重

性
；
只

有
真

上
帝

才
能

承
担

无
限

审
判

，
並

赐
下

永
生

。
 

(约
 1:1, 14；

罗
 9:5)



24 无
菌

”
—

—
是

绝
对

完
全

的
。
只

要
有

一
点

罪
，

就
无

法
站

立
在

圣
洁

的
上

帝
面

前
。

“
我

们
都

像
不

洁
淨

的
人

；
所

有
的

义
都

像
污

秽
的

衣
服

。
”

（
赛

 64:6）

问
题

 5:这
是

否
表

示
人

应
该

更
努

力
改

善
自

己
？

答
案

:不
是

。
圣

经
指

出
这

一
点

，
不

是
为

了
激

励
人

去
道

德
修

行
，

而
是

要
显

明
:人

无
法

靠
自

己
达

到
上

帝
的

标
准

，
因

此
必

须
倚

靠
基

督
的

义
与

洁
淨

。

 第
二

部
分

:常
见

的
三

个
错

误
藉

口

问
题

 6:为
什

么
“

我
比

别
人

好
”

不
能

救
我

？

答
案

:因
为

上
帝

不
是

按
人

与
人

之
间

的
比

较
审

判
人

，
而

是
按

完
全

的
圣

洁
标

准
审

判
。

比
喻

:跨
越

峡
谷

。
跳

三
米

与
五

米
，

在
几

百
米

的
峡

谷
前
沒

有
本

质
差

别
；

两
者

都
失

败
。

同
样

，
人

与
人

之
间

的
道

德
差
異

，
无

法
弥

补
人

与
上

帝
之

间
的

鸿
沟

。

 问
题

 7:为
什

么
“

我
做

了
很

多
好

事
”

不
能

使
我

称
义

？

答
案

:
因

为
善

行
不

能
抵

销
罪

行
。

上
帝

的
审

判
不

是
 

“
功

过
相

抵
”

，
而

是
是

否
完

全
遵

行
律

法
。

“
沒

有
一

个
因

行
律

法
能

在
上

帝
面

前
称

义
。

”
（

罗
 3:20）

9

是
不

公
义

。

所
以

，
这

个
藉

口
也

站
不

住
。

结
论

:

上
帝

的
审

判
也

是
如

此
。

上
帝

不
是

按
我

们
的

“
善

行
、

贡
献

”
来

判
断

，
而

是
按

我
们

是
否

完
全

遵
行
祂

的
律

法
来

判
断

。
好

行
为

不
能

抵
消

罪
责

，
显

明
我

们
仍

然
须

要
罪

得
到

赦
免

。

地
上

的
法

律
审

判
不

会
以

善
行

抵
销

恶
行

，
同

样
，

上
帝

也
不

会
因

人
的

善
行

而
改

变
对

罪
的

审
判

。

圣
经

说
:

“
所

以
凡

有
血

气
的

，
沒

有
一

个
因

行
律

法
能

在
上

帝
面

前
称

义
，

因
为

律
法

本
是

叫
人

知
罪

。
”

（
罗

马
书

 3:20）

3.常
见

的
藉

口
:我

问
心

无
愧

，
我

良
心
沒

有
责

备
我

，
上

帝
不

应
该

审
判

我
。

举
个

例
子

:体
温

计
坏

了
，

不
代

表
人
沒

有
发

烧
生

病

解
释

例
子

:想
像

一
个

人
生

病
发

烧
，

但
用

来
测

量
体

温
计

坏
了

，
永

远
显

示
36度

。
他

看
着

体
温

计
说

:“
你

看
，

我
沒

有
发

烧
，

我
感

觉
也

还
可

以
，

应
该
沒

事
。

”

但
实

际
上

，
病

毒
仍

然
在

他
体

内
扩

散
，

病
情

正
在

恶
化

。
尽

管
他

自
己

感
觉

不
到

，
但

他
生

病
的

事
实
並
沒

有
因

此
改

变
。



10 所
以

，
这

个
藉

口
仍

然
站

不
住

。

结
论

:

人
的

良
心

就
像

坏
了

的
体

温
计

，
並

不
是

一
个

精
确

的
测

量
标

准
。

若
良

心
被

罪
影

响
、

被
文

化
塑

造
、

被
自

我
合

理
化

，
它

不
再

准
确

反
映

真
实

的
属

灵
状

况
。

你
现

在
的

良
心

觉
得

平
安

，
並

不
能

保
证

你
在

上
帝

面
前

是
一

个
义

人
。

上
帝

不
是

按
我

们
感

觉
怎

样
，

真
正

的
标

准
不

是
你

的
感

觉
，

而
是

按
上

帝
完

全
圣

洁
的

标
准

审
判

我
们

。
因

此
，

我
们

真
正

须
要

的
不

是
自

我
肯

定
。

圣
经

的
见

证
:

“
人

心
比

万
物

都
诡

诈
，

坏
到

极
处

，
谁

能
识

透
呢

？
”

（
耶

利
米

书
 17:9）

“
人

一
切

所
行

的
，

在
自

己
眼

中
看

为
清

洁
；

惟
有

耶
和

华
衡

量
人

心
。

”
（

箴
言

 16:2）

“
我

虽
不

觉
得

自
己

有
错

，
却

也
不

能
因

此
得

以
称

义
；

但
判

断
我

的
乃

是
主

。
”

（
哥

林
多

前
书

 4:4）

总
结

:

与
其

他
人

比
较

不
能

救
你

；
功

劳
不

能
救

你
；

感
觉

也
不

能
救

你
。

因
此

，
我

们
必

须
转

向
那

位
真

正
能

拯
救

罪
人

的
救

主
—

—

23

给
福

音
使

者
的

研
读

指
南

第
一

部
分

:人
为

什
么

须
要

基
督

的
拯

救
？

问
题

 1:为
什

么
人

须
要

基
督

的
拯

救
？

答
案

:因
为

人
人

都
是

罪
人

，
无

法
靠

自
己

达
到

上
帝

完
全

圣
洁

的
标

准
，

因
此

在
上

帝
面

前
有

真
实

的
罪

责
，

必
须

要
外

来
的

拯
救

。

“
因

为
世

人
都

犯
了

罪
，

亏
缺

了
上

帝
的

荣
耀

。
”

（
罗

 3:23）

问
题

 2:我
们

真
的

“
都

是
”

罪
人

吗
？

答
案

:是
的

。
圣

经
对

“
义

人
”

的
定

义
不

是
世

人
相

对
的

道
德

标
准

，
而

是
终

生
、

完
全

、
内

外
一

致
地

遵
行

上
帝

律
法

。
只

要
在

思
想

、
言

语
、

行
为

上
有

任
何

一
次

违
背

，
上

帝
就

视
为

有
罪

。

“
凡

遵
守

全
律

法
的

，
只

在
一

条
上

跌
倒

，
他

就
是

犯
了

众
条

。
”

（
雅

 2:10）

问
题

3:为
什

么
不

能
用

人
类

社
会

的
标

准
来

判
断

“
好

人
”

？

答
案

:因
为

人
的

标
准

是
相

对
的

，
上

帝
的

标
准

是
绝

对
的

。
在

人
与

人
之

间
，

可
以

说
“

比
较

好
”

；
但

在
上

帝
面

前
，

只
有

“
完

全
圣

洁
”

或
“

不
合

格
”

两
种

结
果

。

问
题

 4:“
手

术
室

无
菌

标
准

”
的

比
喻

想
说

明
什

么
？

答
案

:这
个

比
喻

说
明

:人
的

道
德

标
准

像
“

家
庭

清
洁

”
—

—
是

相
对

的
、

有
对

比
性

的
；

上
帝

的
圣

洁
标

准
像

“
手

术
室



22 祂
顺

服
，

为
我

们
成

就
义

。

祂
代

死
，

满
足

了
上

帝
的

公
义

。

祂
复

活
，

确
保

称
义

完
成

。

祂
有

大
能

，
确

保
救

赎
完

成
。

祂
甘

心
拯

救
，

凡
想

得
救

的
罪

人
。

愿
你
藉

着
圣

灵
的

大
能

，
回

应
圣

经
中

所
启

示
的

福
音

；
上

帝
为

所
有

堕
落

的
罪

人
预

备
这

位
充

满
怜

悯
和

恩
典

的
救

主
！

愿
你

今
天

就
归

向
基

督
!

11

耶
稣

基
督

。

为
何

耶
稣

是
罪

人
最

合
适

的
救

主
？

关
於

耶
稣

基
督

作
为

人
类

的
救

世
主

，
我

们
须

要
知

道
四

个
重

要
的

真
理

: 

[第
一

点
] 基

督
的

位
格

;

[第
二

点
] 基

督
作

为
上

帝
与

人
之

间
中

保
的

职
份

;

[第
三

点
] 基

督
作

中
保

职
份

的
工

作
;

[第
四

点
] 基

督
作

救
主

的
能

力
与

意
愿

。
 

[第
一

点
] 基

督
的

位
格

（
一

）
耶

稣
基

督
必

须
是

真
人

，
才

能
代

表
人

、
代

替
人

罪
是

人
犯

的
，

公
义

也
必

须
在

人
性

中
被

满
足

。
若

耶
稣

不
是

人
，

就
不

能
站

在
人

的
地

位
上

顺
服

律
法

、
承

担
刑

罚
、

代
表

人
类

。
耶

稣
取

了
真

实
的

人
性

，
进

入
我

们
的

历
史

、
人

的
软

弱
与

死
亡

处
境

。

圣
经

说
:

“
儿

女
既

同
有

血
肉

之
体

，
他

也
照

样
亲

自
成

了
血

肉
之

体
，

特
要
藉

着
死

败
坏

那
掌

死
权

的
，

就
是

魔
鬼

…
…

他
凡

事
该

与
他

的
弟

兄
相

同
，

为
要

在
上

帝
的

事
上

成
为

慈
悲

忠
信

的
大

祭
司

，
为

百
姓

的
罪

献
上

挽
回

祭
。

”
（

希
伯

来
书

 2:14-17）



12 （
二

）
救

主
耶

稣
必

须
是

真
上

帝
，

才
能

承
担

无
限

的
审

判
並

赐
下

永
生

人
犯

罪
得

罪
的

是
无

限
圣

洁
的

上
帝

，
因

此
刑

罚
具

有
无

限
严

重
性

。
有

限
的

人
不

能
承

担
无

限
的

审
判

。
只

有
真

上
帝

能
承

担
、

完
成
並

胜
过

审
判

; 耶
稣

必
须

是
真

上
帝

。

圣
经

说
:

“
太

初
有

道
，

道
与

上
帝

同
在

，
道

就
是

上
帝

。
”

 
（

约
翰

福
音

 1:1）

“
道

成
了

肉
身

，
住

在
我

们
中

间
，

充
充

满
满

的
有

恩
典

有
真

理
。

我
们

也
见

过
他

的
荣

光
，

正
是

父
独

生
子

的
荣

光
。

”
（

约
翰

福
音

 1:14）

“
列

祖
就

是
他

们
的

祖
宗

；
按

肉
体

说
，

基
督

也
是

从
他

们
出

来
的

，
他

是
在

万
有

之
上

，
永

远
可

称
颂

的
上

帝
。

阿
们

！
”

（
罗

马
书

 9:5）

 [第
二

点
] 基

督
作

为
上

帝
与

人
之

间
中

保
的

职
份

基
督

之
所

以
完

全
合

宜
作

为
上

帝
与

堕
落

罪
人

之
间

的
中

保
，

乃
因
祂

同
时
並

完
全

履
行

了
三

重
职

份
:先

知
、

祭
司

与
君

王
。

这
三

个
职

份
分

别
对

应
人

类
堕

落
后

的
三

重
困

境
:属

灵
无

知
、

罪
责

与
因

罪
而

被
捆

绑
辖

制
。

21

信
心

是
转

向
信

靠
基

督
。

沒
有

悔
改

的
信

心
是

虚
假

的
，
沒

有
信

心
的

悔
改
只

是
道

德
生

活
的

改
进

。
得

救
的

悔
改

与
信

心
，

都
是

圣
灵

在
人

心
中

施
行

的
恩

典
工

作
。

圣
经

说
:

“
日

期
满

了
，

上
帝

的
国

近
了

！
你

们
当

悔
改

，
信

福
音

！
”

（
马

可
福

音
 1:15）

“
又

对
犹

太
人

和
希

腊
人

证
明

当
向

上
帝

悔
改

，
信

靠
我

主
耶

稣
基

督
。

”
（

使
徒

行
传

 20:21）

 总
结

:

今
天

，
上

帝
呼

召
每

一
位

罪
人

!

不
要

再
倚

靠
自

己
，

不
要

再
拖

延
回

应
，

要
立

刻
悔

改
归

向
上

帝
，

凭
信

心
单

单
倚

靠
耶

稣
基

督
，

上
帝

为
世

人
预

备
了

最
适

合
的

救
主

，
“

除
他

以
外

，
别

无
拯

救
；

因
为

在
天

下
人

间
，
沒

有
赐

下
别

的
名

，
我

们
可

以
靠

着
得

救
。

”
( 

使
徒

行
传

 4:12) ，
因

为
唯

独
耶

稣
基

督
:

祂
是

真
人

，
能

代
表

我
们

。

祂
是

真
上

帝
，

能
承

担
上

帝
对

罪
人

公
义

的
愤

怒
。

祂
无

罪
，

能
替

我
们

担
罪

。



20 1.	相
信

圣
经

中
福

音
的

真
实

—
—

承
认

自
己

是
罪

人
，

基
督

是
唯

一
的

救
主

。

2.	信
靠

基
督

的
工

作
—

—
倚

靠
祂

的
代

死
、

复
活

与
义

，
而

不
是

自
己

的
表

现
。

3.	委
身

顺
服
於

基
督

的
主

权
—

—
接

受
祂

作
救

主
，

和
生

命
的

主
。

信
心

不
是

功
德

，
而

是
接

受
恩

典
的

器
皿

；
一

生
委

身
於

顺
服

上
帝

的
道

德
律

，
这

体
现

了
福

音
的

恩
典

。

圣
经

说
:

“
凡

接
待

他
的

，
就

是
信

他
名

的
人

，
他

就
赐

他
们

权
柄

，
作

上
帝

的
儿

女
。

”
（

约
翰

福
音

 1:12）

“
人

称
义

是
因

着
信

，
不

在
乎

遵
行

律
法

。
”

（
罗

马
书

 
3:28）

“
他

们
说

:『
当

信
主

耶
稣

，
你

和
你

一
家

都
必

得
救

。
』

”
 

（
使

徒
行

传
 16:31）

（
三

）
悔

改
与

信
心

是
同

时
发

生
的

，
先

后
的

顺
序
並

不
重

要
，

但
它

们
是

密
不

可
分

、
不

可
分

离
的

回
应

悔
改

与
信

心
不

是
两

个
分

开
的

步
骤

，
而

是
福

音
恩

典
回

应
的

两
方

面
，

却
是

相
关

的
，

是
圣

灵
在

人
的

心
内

在
的

运
作

。
 

悔
改

是
转

离
罪

与
自

我
；

13

基
督

在
这

三
方

面
同

时
、

完
整

、
有

效
地

施
行

拯
救

，
使

救
恩

不
仅

被
成

就
，

也
被

实
际

施
行

於
蒙

召
之

人
。

（
一

）
中

保
基

督
作

为
先

知
—

—
启

示
上

帝
，

医
治

人
的

无
知

堕
落

的
人

在
悟

性
上

昏
暗

，
无

法
正

确
认

识
上

帝
、

真
理

与
救

恩
的

道
路

。
若
沒

有
从

上
而

来
的

启
示

，
人

必
定

停
留

在
拜

偶
像

、
错

谬
与

自
义

之
中

。

基
督

作
为

先
知

，
不
只

是
传

递
上

帝
资

讯
的

教
师

，
而

是
道

成
肉

身
的

真
道

，
亲

自
将

父
显

明
，

使
人

得
以

认
识

救
恩

的
真

理
。

圣
经

说
:

“
从

来
沒

有
人

看
见

上
帝

，
只

有
在

父
怀

里
的

独
生

子
将

他
表

明
出

来
。

”
（

约
翰

福
音

 1:18）

“
摩

西
曾

说
:『

主
上

帝
要

从
你

们
弟

兄
中

间
给

你
们

兴
起

一
位

先
知

像
我

，
凡

他
向

你
们

所
说

的
，

你
们

都
要

听
从

。
』

”
（

使
徒

行
传

 3:22）

基
督

以
先

知
职

份
，

胜
过

人
的

属
灵

无
知

，
使

人
得

着
对

上
帝

与
救

恩
真

理
的

认
识

，
从

黑
暗

转
向

光
明

。

（
二

）
中

保
基

督
作

为
祭

司
—

—
献

上
代

赎
，

除
去

人
的

罪
责

堕
落

的
人

在
上

帝
面

前
承

担
真

实
的

罪
责

，
不

能
靠

自
身

行
为

或
宗

教
努

力
除

罪
或

称
义

。
若
沒

有
真

正
的

赎
罪

祭
，

人
无

法
与

上
帝

和
好

。



14 基
督

作
为

大
祭

司
，

不
是

献
上

外
在

祭
物

，
而

是
将

自
己

一
次

献
上

，
完

全
满

足
上

帝
的

公
义

，
並

且
持

续
为

属
祂

的
人

代
求

。

圣
经

的
见

证
:

“
但

如
今

在
这

末
世

显
现

一
次

，
把

自
己

献
为

祭
，

好
除

掉
罪

。
”

（
希

伯
来

书
 9:26）

“
因

为
只

有
一

位
上

帝
，

在
上

帝
和

人
中

间
，
只

有
一

位
中

保
，

乃
是

降
世

为
人

的
基

督
耶

稣
；

他
舍

自
己

作
万

人
的

赎
价

，
到

了
时

候
这

事
必

证
明

出
来

。
”

（
提

摩
太

前
书

 2:5-6）

基
督

以
祭

司
职

份
，

实
际

除
去

了
人

的
罪

责
，

使
罪

人
得

称
为

义
，

与
上

帝
和

好
。

（
三

）
中

保
基

督
作

为
君

王
—

—
施

行
统

治
，

释
放

受
罪

辖
制

的
人

堕
落

的
人

不
仅

有
罪

责
，

也
受

罪
权

势
、

撒
但

权
势

与
悖

逆
意

志
的

辖
制

，
不

能
真

正
顺

服
上

帝
，

也
不

能
保

守
自

己
持

守
信

仰
。

基
督

作
为

君
王

，
得

着
天

上
地

下
所

有
的

权
柄

，
实

际
施

行
统

治
，

胜
过

仇
敌

，
更

新
人

心
，

使
人

甘
心

顺
服

，
並

保
守

信
徒

直
到

终
局

。

圣
经

的
见

证
:

“
耶

稣
进

前
来

，
对

他
们

说
:『

天
上

地
下

所
有

的
权

柄
都

19

度
与

方
向

的
彻

底
转

变
归

向
上

帝
。

得
救

的
悔

改
包

含
三

个
层

面
:

1.	承
认

罪
的

真
实

与
严

重
性

—
—

不
再

为
自

己
辩

护
或

合
理

化

2.	厌
恶
並

离
棄

罪
—

—
不

再
以

罪
为

乐

3.	转
向

上
帝

与
顺

服
的

道
路

—
—

渴
望

新
的

生
命

与
圣

洁

真
正

的
悔

改
必

然
带

来
生

命
方

向
的

改
变

，
但

悔
改

本
身

不
是

功
德

，
而

是
上

帝
所

赐
的

恩
典

。

圣
经

说
:

“
所

以
你

们
当

悔
改

归
正

，
使

你
们

的
罪

得
以

涂
抹

，
这

样
，

那
安

舒
的

日
子

就
必

从
主

面
前

来
到

。
”

（
使

徒
行

传
 3:19）

“
恶

人
当

离
棄

自
己

的
道

路
；

不
义

的
人

当
除

掉
自

己
的

意
念

。
归

向
耶

和
华

，
耶

和
华

就
必

怜
恤

他
；

当
归

向
我

们
的

上
帝

，
因

为
上

帝
必

广
行

赦
免

。
”

（
以

赛
亚

书
 

55:7）

（
二

）
得

救
的

信
心

 —
—

 是
倚

靠
基

督
，

领
受

救
恩

信
心

不
是

情
绪

感
动

，
也

不
是

对
宗

教
教

义
的

表
面

认
同

，
而

是
全

人
向

基
督

的
真

实
倚

靠
与

交
托

。

真
信

心
包

含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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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耶

稣
尝

了
那

醋
，

就
说

:『
成

了
！

』
便

低
下

头
，

将
灵

魂
交

付
上

帝
了

。
”

（
约

翰
福

音
 19:30）

“
按

圣
善

的
灵

说
，

因
从

死
里

复
活

，
以

大
能

显
明

是
上

帝
的

儿
子

。
”

（
罗

马
书

 1:4）

（
二

）
耶

稣
愿

意
並

乐
意

拯
救

罪
人

基
督

是
甘

心
顺

服
父

的
旨

意
，

乐
意

主
动

寻
找

失
丧

的
罪

人
。

圣
经

说
:

“
人

子
来

，
为

要
寻

找
、

拯
救

失
丧

的
人

。
”

（
路

加
福

音
 19:10）

“
凡

父
所

赐
给

我
的

人
必

到
我

这
里

来
；

到
我

这
里

来
的

，
我

总
不

丢
棄

他
。

”
（

约
翰

福
音

 6:37）

 那
么

，
罪

人
啊

，
你

该
如

何
回

应
呢

？

当
上

帝
藉

着
福

音
光

照
我

们
，

使
我

们
看

见
自

己
的

罪
、

无
能

与
审

判
的

真
实

，
也

看
见

基
督

完
全

的
救

赎
时

，
圣

经
呼

召
每

一
个

罪
人

立
刻

作
出

回
应

。

这
回

应
不

是
自

我
改

善
，

也
不

是
努

力
遵

守
教

会
的

许
多

宗
教

仪
式

，
而

是
悔

改
和

信
靠

基
督

:那
什

么
是

悔
改

和
信

心
呢

？

（
一

）
得

救
的

悔
改

—
—

是
转

离
罪

，
归

向
上

帝

悔
改

不
是

单
纯

后
悔

、
羞

愧
或

恐
惧

刑
罚

，
而

是
心

思
、

态

15

赐
给

我
了

。
』

”
（

马
太

福
音

 28:18）

“
他

救
了

我
们

脱
离

黑
暗

的
权

势
，

把
我

们
迁

到
他

爱
子

的
国

里
”

（
歌

罗
西

书
 1:13）

基
督

以
君

王
职

份
，

胜
过

罪
与

黑
暗

权
势

，
使

蒙
救

赎
者

进
入
祂

的
国

度
，
並

在
恩

典
中

被
保

守
到

底
。

结
论

:

基
督

作
为

中
保

之
所

以
完

全
合

宜
，

乃
因

:

作
为

先
知

，
祂

解
决

人
的

无
知

，
使

人
认

识
上

帝
与

真
理

；

作
为

祭
司

，
祂

解
决

人
的

罪
责

，
使

人
得

赦
免

与
称

义
；

作
为

君
王

，
祂

解
决

人
的

辖
制

，
使

人
得

释
放

与
保

守
。

这
三

重
职

份
在

基
督

一
位

格
中

合
一

运
作

，
使

救
恩

既
被

成
就

，
也

被
有

效
施

行
於

属
祂

的
人

。

 [第
三

点
] 基

督
作

中
保

职
份

的
工

作

（
一

）
耶

稣
完

全
顺

服
律

法
，

为
我

们
成

就
义

救
恩

不
只

是
赦

罪
，

更
是

称
义

。
我

们
不
只

须
要

罪
被

除
去

，
也

须
要

义
被

赐
下

。
耶

稣
在

一
生

中
完

全
顺

服
父

上
帝

，
替

我
们

成
就

律
法

所
要

求
的

义
。

人
必

须
成

为
完

全
公

义
才

能
被

圣
洁

的
上

帝
接

纳
，
並

与
祂

相
交

。



16 圣
经

的
见

证
:

“
因

一
人

的
悖

逆
，

众
人

成
为

罪
人

；
照

样
，

因
一

人
的

顺
从

，
众

人
也

成
为

义
了

。
”

（
罗

马
书

 5:19）

“
耶

稣
回

答
说

:『
你

暂
且

许
我

，
因

为
我

们
理

当
这

样
尽

诸
般

的
义

。
』
於

是
约

翰
许

了
他

。
”

（
马

太
福

音
 3:15）

（
二

）
耶

稣
以

代
替

性
死

亡
满

足
上

帝
的

公
义

罪
的

刑
罚

必
须

被
实

际
承

担
，

不
能

被
忽

略
或

宽
免

。
十

字
架

不
仅

是
显

明
上

帝
的

爱
，

而
是

法
律

性
的

代
替

审
判

。

圣
经

说
:

“
哪

知
他

为
我

们
的

过
犯

受
害

，
为

我
们

的
罪

孽
压

伤
。

因
他

受
的

刑
罚

，
我

们
得

平
安

；
因

他
受

的
鞭

伤
，

我
们

得
医

治
。

我
们

都
如

羊
走

迷
，

各
人

偏
行

己
路

；
耶

和
华

使
我

们
众

人
的

罪
孽

都
归

在
他

身
上

。
”

（
以

赛
亚

书
 

53:5-6）

“
上

帝
使

那
无

罪
的

，
替

我
们

成
为

罪
，

好
叫

我
们

在
他

里
面

成
为

上
帝

的
义

。
”

（
哥

林
多

后
书

 5:21）

（
三

）
耶

稣
复

活
，

证
明

救
恩

已
完

全
成

就

复
活

是
父

对
基

督
救

赎
工

作
的

公
开

认
证

。
若

基
督

未
复

活
，

罪
仍

未
被

胜
过

。

圣
经

说
:

“
耶

稣
被

交
给

人
，

是
为

我
们

的
过

犯
；

复
活

，
是

为
叫

17

我
们

称
义

。
”

（
罗

马
书

 4:25）

“
基

督
若
沒

有
复

活
，

你
们

的
信

便
是

徒
然

，
你

们
仍

在
罪

里
。

”
（

哥
林

多
前

书
 15:17）

[第
四

点
] 基

督
作

救
主

的
能

力
与

意
愿

（
一

）
耶

稣
有

拯
救

罪
人

的
大

能

耶
稣

之
所

以
有

能
力

拯
救

罪
人

，
不
只

是
因

为
祂

有
爱

心
或

怜
悯

，
而

是
因

为
祂

已
经

实
际

完
成

了
救

恩
的

工
作

，
並

且
现

在
仍

然
活

着
施

行
拯

救
。

1.	耶
稣
藉

着
十

字
架

的
死

，
完

全
偿

还
了

罪
的

刑
罚

，
满

足
了

上
帝

的
公

义
，

因
此

罪
的

权
势

已
被

破
除

。

2.	耶
稣

从
死

里
复

活
，

胜
过

死
亡

与
审

判
，

证
明

救
赎

工
作

已
经

完
成

。

3.	耶
稣

如
今

活
着

，
坐

在
父

上
帝

右
边

，
持

续
为

属
祂

的
人

代
求

，
使

救
恩

确
实

临
到

每
一

个
信

靠
祂

的
人

。

因
此

，
无

论
人

的
罪

多
深

、
过

去
多

败
坏

，
只

要
来

到
基

督
面

前
，
祂

都
完

全
有

能
力

拯
救

。

圣
经

的
见

证
:

“
凡

靠
着

他
进

到
上

帝
面

前
的

人
，

他
都

能
拯

救
到

底
；

因
为

他
是

长
远

活
着

，
替

他
们

祈
求

。
”

（
希

伯
来

书
 

7:25）


